
 

 

 

 

 
 
 

 

 

新冠肺炎疫情对在华外籍人士个人所得税的影响 

 

众所周知，外籍人士在中国的居住天数是确定其为中国税务居民或非税务居民的重要依据，而税务

居民身份也会直接影响到外籍人士在中国个人所得税的核算和缴纳。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实施了暂停外国人入境政策。这些政策的施

行可能影响到 2020 年度外籍人士在华居住天数以及税务居民身份的判定。比如，一些在中国工作

的外籍人士因出差或度假可能被迫滞留在海外，无法及时返回中国工作。另一方面，一些短期来华

商务访问和贸易洽谈的外籍人士也可能因入境限制政策而无法按原计划离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国境内工

作的外籍人士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满一百八十三天，则该外籍人士将被视为该纳

税年度的中国税务居民。反之，如果在一个纳税年度内在中国境内居住累计不满一百八十三天，则

该外籍人士将被视为该纳税年度的非中国税务居民。 

 

中国对税务居民和非税务居民采用了不同的个人所得税核算方式，因此，在计算和申报外籍人士个

人所得税时，需要先对其税务居民身份进行评估。通常在每年年初首次申报个人所得税时，需预计

该年度外籍员工在中国的居住天数，判断外籍员工的税务居民身份，并据此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及入境限制政策的推行，外籍员工的实际居住情况与 2020 年初预计的结

果可能有出入。 

 

根据中国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非居民个人和无住所居民个人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

公告》<2019 年第 35 号公告>，外籍人士预先判定为非中国税务居民，但因延长居住天数到达中

国税务居民条件的，外籍人士可在年度终了后按照中国税务居民的有关规定办理年度汇算清缴。但

该外籍个人在当年离境且预计年度内不再入境的，可以选择在离境前办理汇算清缴。相反地，外籍

人士预先判定为中国税务居民，但因缩短居住天数未达到中国税务居民条件的，在不能达到居民个

人条件之日起至年度终了 15 天内，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报告，按照非居民个人重新计算应纳税

额，申报补缴税款，不加收税收滞纳金。需要退税的，按照规定办理。 

 

考虑到因疫情影响，外籍人士的个人所得税可能发生变化，建议结合外籍员工的实际情况再次判定

其 2020 年度在中国的预计居住天数，必要时及时更改个人所得税核算及申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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